
附件1

广州市2022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

奖励资金分配执行方案

一、 奖励资金分配对象

广州市在册运营且符合奖励条件的新能源公交车辆所属公交

企业 。

本方案所称的新能源公交车是指依法取得持有我市交通行业

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广州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》（以下简称
“

营

运证")' 并在编码线路正常运营的车辆。 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包

含纯电动公交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公交车、 燃料电

池公交车和超级电容公交车；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应当纳入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 。

二、 奖励资金分配条件

（－）年度内正常运营（无变更，车辆首次登记注册年度为

补贴年度以前）的新能源公交车，年度运营里程应不低于3万公

里 （含）。

（二）年度内因新增、 更换及退出运营等原因造成实际运营

时间不足一年的新能源公交车， 以实际运营时间按月折算运营里

程，月均运营里程应不低于2500公里（含）。相应公交车辆运营

补助标准按月折算， 并按照实际运营月份数计算运营补助金额。

三、 奖励资金分配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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